项目需求表
	序号
	气体名称
	纯度
	单位
	最高限价（元）
	参考需求量

	1
	液氮/L
	99.999%
	升
	6
	100000

	2
	液氮/175L
	99.999%
	罐
	350
	350

	3
	氮气/40L
	99.99%
	瓶
	50
	121

	4
	高纯氮气/40L
	99.999%
	瓶
	60
	1700

	5
	四氟化碳/10L
	99.999%
	瓶
	900
	1

	6
	四氟化碳/40L
	99.999%
	瓶
	3000
	1

	7
	六氟化硫/10L
	99.999%
	瓶
	1000
	5

	8
	六氟化硫/40L
	99.999%
	瓶
	3500
	1

	9
	氢气/40L
	99.99%
	瓶
	110
	30

	10
	高纯氢气/10L
	99.999%
	瓶
	80
	1

	11
	高纯氢气/40L
	99.999%
	瓶
	130
	20

	12
	硫化氢/10L
	99.9%
	瓶
	3000
	1

	13
	甲烷/8L
	99.999%
	瓶
	350
	5

	14
	甲烷/10L
	99.999%
	瓶
	400
	1

	15
	甲烷/40L
	99.999%
	瓶
	900
	2

	16
	氧气/40L
	99.50%
	瓶
	60
	40

	17
	高纯氧气/40L
	99.999%
	瓶
	300
	90

	18
	高纯氧气/10L
	99.999%
	瓶
	150
	20

	19
	高纯氩气/10L
	99.999%
	瓶
	80
	5

	20
	高纯氩气/40L
	99.999%
	瓶
	120
	1150

	21
	高纯氦气/40L
	99.999%
	瓶
	1100
	70

	22
	高纯二氧化碳/40L
	99.999%
	瓶
	400
	80

	23
	二氧化碳/40L
	99.99%
	瓶
	65
	1150

	24
	干空气/10L
	99.999%
	瓶
	60
	5

	25
	干空气/40L
	99.999%
	瓶
	120
	80

	26
	氩气+氢气/40L
	按需求比例
	瓶
	120
	50

	27
	氮气+氢气+二氧化碳/40L
	按需求比例
	瓶
	85
	420

	28
	氮气+氧气+二氧化碳/40L
	按需求比例
	瓶
	85
	50

	29
	氮气+氢气/40L
	按需求比例
	瓶
	120
	80

	30
	氮气+二氧化碳/40L
	按需求比例
	瓶
	120
	21

	31
	氧气+二氧化碳/40L
	按需求比例
	瓶
	120
	140

	32
	氮气+氧气/40L
	按需求比例
	瓶
	300
	5

	33
	四甲基硅烷+氢气/8L
	1%+99%
	瓶
	1100
	3


注：“参考需求量”为预估一年的需求量，非实际供应量。供货及结算依据采购人发出的需求及实际到货验收数量为准。
技术需求
1.总体要求
1.1此次特殊气体供应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需求方联合招标的服务项目，供应地点包含需求方在深圳市区内所设立的多个实验地点，主要如下：
1）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深圳大学城学苑大道1068号

2）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公常路7号，卓宏大厦；

3）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绘猫路299号，深圳理工大学（筹）明珠校区；
4）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1001号D区3栋，南山智园（二期）；
5）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办事处永创路西侧光明生命科学园，脑设施及合成设施基地；6）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龙王庙工业区，深圳先进电子材料国际创新研究院园区。
1.2投标人必须满足“项目需求表”所列所有特殊气体明细的供货需求，投标明细类别不应低于采购人的种类要求。

★1.3特殊气体罐装用的“存储罐”或“气瓶”由投标人免费提供，产权归属投标人，采购人拥有使用权。投标人应满足采购人在合同期内不间断用气的要求，并承诺不断供（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4“存储罐”或“气瓶”的维护保养、运营、检测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投标人负责对“存储罐”或“气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按照质量安全标准在有检测资质的部门定期进行检验及检测，并承担检验及检测的相关费用。投标人保证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气瓶或存储罐符合国家标准且证照齐全，同时必须在检验有效期内，同时安全附件（压力表、安全阀）也必须在检验有效期内。
★1.5特殊气体的运输车辆应均为危险品专用运输车辆，司机、押运员持有相关危险化学品从业资质，确保产品安全无损运达采购人收货地点。
▲1.6对采购人使用中的“存储罐”或“气瓶”进行定期维护，包括安全阀、压力表的免费定期校验、更换；
★1.7投标人为达到气体罐装目的而使用的各类专业或辅助设备，均由投标人自行配置准备，投标人负责定期维护、检验及检测，与采购人无关。
★1.8投标人必须承诺免费办理好为采购人供气租赁设备的各种使用手续、证件等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且能正常使用，办理以上手续及证书所需要的资料由投标人提供，投标人需将所有证书彩色复印件、资料完整保存，并交采购人存档。（须提供免费办理承诺函，格式自拟）。
2、技术和质量要求
★2.1 质量标准：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特殊气体为合格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质量要求。
★2.2 质量标识：（1）特殊气体按分装瓶随附检验合格证；（2）按分装瓶标明特殊气体名称，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期、气体的容量（m3）、压力（Mpa）、质量（kg）和纯度（%）、执行标准代号、生产企业等。
★2.3 分类标识：对不同种类特殊气体的气瓶及合格证，按国标以不同颜色区分，并按国标设置危险产品包装标志。
★2.4投标人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气瓶质量必须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时投标人提供的气瓶及附件（安全阀、压力表等）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并具备有效的检测合格证。
★2.5气瓶维护保养和检测：采购人免费使用的所有气瓶应符合国家安全质量要求，投标人负责对气瓶（含采购人提供的气瓶<如有>）进行维护保养、定期检验并有第三方检测合格证明文件，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实施要求
★3.1投标人需制定安全的应对方案以保证“存储罐”或“气瓶”在检测期间的正常周转，不能因“存储罐”或“气瓶”年检或维修而出现气体供应困难。
★3.2 投标人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存储罐”或“气瓶”应配备瓶帽，且需附有气瓶检测合格证明。
  ▲3.3投标人提供的特殊气体气瓶如出现质量问题、使用问题、气瓶漏气等情况时，投标人应在接到采购人求助电话后，应保证2小时内派相关技术人员上门进行服务，保障用气安全。
★3.4投标人需配合采购人完成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如因投标人问题导致采购人被监管部门行政处罚等情况，由投标人承担全部责任，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人承担，采购人有权追究投标人的相关责任。
★3.5 投标人应建立“存储罐”或“气瓶”的管理台账，自行做好存放地点及数量的清点管理。
 4、包装、供应交货及计费要求
▲4.1 投标人应采取安全措施对特殊气体进行固定包装，确保特殊气体在正常作业和装卸条件下安全无损地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
★4.2供应交货方式：采购人于每工作日下午五点前，向投标人发送次日需求明细。投标人须在承诺的供货时间内，按需求明细安全足额的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房间，安全放置并连接好对应减压阀及管路。气瓶安放及连接到位后，投标人应出具送货清单（包含产品名称、数量、规格、收货人及单位等信息）并由采购人提供的需求明细中注明的收货人签收确认。
  ★4.3每工作日按采购人提供的需求明细配送完成全部货物后，应将当日所有已签收的送货清单汇总后交付采购人确认并记账。
每月初由采购人和投标人一起出具对账清单并核对。双方核对确认无误后，投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足额增值税票。

★4.4投标人供应给采购人使用的特殊气体储存用的“存储罐”或“气瓶”需全部在显著位置统一喷印有投标人企业LOGO或企业名称（简称）。未喷印的气瓶采购人可拒绝接收。（须提供气瓶实物照片及承诺函，格式自拟）

5、安全要求
★5.1投标人将特殊气体运输搬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及指定房间位置。在运输途中或储存区域：如因气瓶非人为原因出现质量问题、气瓶漏气等情况或因缺少警示标识、说明、气瓶安全配件等，采购人有权拒收；在气体气瓶使用过程中因气瓶非人为原因出现质量问题而发生的气体泄漏、燃烧、中毒、爆炸等事故，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投标人应负全部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投标人的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
★5.2投标人在进行液氮灌装时，需按操作规程进行周边范围安全检查，确认无误后进行灌装作业，并对充装过程中的安全负责。
 ★5.3 投标人在采购人需求地点所在楼宇进行特殊气体配送、灌装时，有货物专用电梯的应使用货物专用电梯，严禁使用客梯。如因特殊原因需使用客梯的，应做好安全检查并做到轿厢内除作业人员外无其他人员。否则由此造成的安全问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投标人应负全部责任，采购人保留追究投标人的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利。（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5.4投标人应当对其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设备，定期进行检验检测，当设备出现故障或者异常情况，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定期检查各项安全事项，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进行安全管理。
★5.5除保障特殊气体的正常供应外，投标人提供的设备出现异常问题或紧急抢修或配件损坏而影响气体气瓶安全使用的，投标人应积极响应并快速处理。承诺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处理，因处理不当或不及时造成的事故，由投标人全权负责。
★5.6中标人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期间应安排固定保障人员不少于3人，根据对应的职称和技术资格及在本项目工作中担任的工作内容，按照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管理要求，中标人需提供保障人员的资质证件：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作业项目代码：A证或R2证或P证；  
以上人员需提供相关证书扫描件及相关人员在本公司近三个月任意一个月购买的社保证明。
商务需求
▲1、气体供应交货方式
合同执行期内中标人应按采购人提供的特殊气体清单要求准时送货，特殊情况下的供货时间需双方协商确定。紧急情况应2小时或以内送货上门。
▲2、气瓶减压阀替换
    如投标商所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存储罐”或“气瓶”的接口标准与采购人现有“存储罐”或“气瓶”的接口标准不一致的，导致采购人现有的减压阀无法再投标商所提供给采购人使用的“存储罐”或“气瓶”上继续使用的，投标人在替换气瓶时免费更换对应减压阀。所更换的减压阀应符合所使用气体要求，且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所更换的减压阀应质保至少一年，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投标商应免费再次更换。
▲3、送货凭证
   中标人送货完成后应提供送货清单（包含产品名称、数量、规格、收货人及单位等信息），并由实际收货人签名，送货清单为结算凭据。
★4、报价要求
3.1投标人必须对特殊气体进行逐项报价（单价），但不得超过单项最高限价，超过最高限价的将作为投标无效处理。本项目投标报价为综合价格（即包含：气体价格、人工费、运输费、罐瓶使用费及检测费、现场罐装费及损耗费、辅助设备及耗材损耗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包括物价上涨、政策性调整等因素）、必须的辅助材料费及供应和服务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全部费用，投标价格即为中标后合同结算含税含运价格），该投标报价仅作为项目价格分评审依据。合同履行时，按实际发生业务量结算。
3.2投标人不得以低于企业成本的报价竞标。
3.3 本次报价需要供应商额外提供减压阀等耗材的参考价明细，需分别提供“惰性气体类”、“易燃气体类”及“腐蚀性气体类”三类气体各自适用且适配投标人所提供的气瓶标准的减压阀，格式详见附件3分项报价表附表。后续采购人如需额外采购减压阀等耗材则直接作为参考报价使用。耗材报价不计入本次价格分评审依据。【如不提供耗材报价则会导致投标无效】。
★5、付款方式
根据特殊气体实际用量按月结算，采购人在每月初与中标人进行上月供货清单的核对，核对无误后通知中标人开具相应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并核对无误后在90日内办理货款支付手续，以转帐方式支付货款。
★6、服务期限
本项目为长期服务类项目，第一年为本次招标的中标服务期限，采购单位可根据项目需要和中标单位的履约情况确定合同期限是否延长，但最长不超过三年。
